北京工商大学实验室安全督查员工作办法

第1章 总  则
第1条 为切实提高我校实验室安全管理水平，完善实验室安全管理体系，保障《北京工商大学实验室安全管理办法（试行）》（北工商校发〔2019〕31号）等规章制度顺利实施，学校组建实验室安全督查队伍。
第2条 督查员可包括但不限于在编在岗人员、非在编聘用人员、本校退休教职工、研究生和校外专家。学校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合理配置、动态调整督查队伍结构和规模。
第2章 组  织
第3条 实验室安全督查队伍在学校实验室技术安全与环保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开展工作，办公室设在国有资产管理处（实验室管理办公室）。
第4条 国有资产管理处（实验室管理办公室）负责组建、联系督查队伍；制订实验室安全督查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协调有关部门和单位支持督查队伍开展工作；下发督查情况通报，并督促落实整改；编制《北京工商大学实验室安全年度督查报告》。
第3章 聘  任
第5条 督查员由学校聘任，颁发聘书，一般聘期为一年，可以续聘，特殊情况可提前解聘或增补。
第6条 校内督查员（在编在岗人员、非在编聘用人员、研究生）的聘任程序为：个人申请、学院推荐、学校审定、正式聘任；校外督查员（本校退休教职工、校外专家）的聘任采取学校邀请的方式开展。
第7条 在编在岗人员、非在编聘用人员、本校退休教职工督查员的聘用对象主要是各学院从事教学科研或实验室管理工作的院系领导、专任教师、实验技术人员或从相关岗位退休人员。
应熟悉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法规及学校的有关规章制度，有较高的政策水平，关心学校事业发展，有较高的安全环保素养，熟悉各单位情况；有较强的的组织协调能力和丰富的问题处理经验，坚持原则、办事公正、作风正派、责任心强，在师生中有较高威信；身体健康，有时间和精力，退休人员原则上不超过70周岁。
第8条 研究生督查员须团结协作精神强，有参与实验室管理的积极性；组织纪律性强，秉公办事；善于联系老师和同学，敢于发表意见；学习态度端正，成绩优良；有较强的的观察、综合、分析和信息处理以及良好的文字表达能力；有较强的实验室安全意识和一定的安全知识。
第9条 校外专家督查员的聘用对象主要是政府管理部门、兄弟院校和社会专业机构中从事实验室安全研究和管理的专家。
第4章 要  求
第10条 督查员根据学校总体督查工作计划，以例行督查、专项督查、重点集中督查相结合的形式开展工作。
第11条 督查员应如实做好督查记录，对隐患部位以照片、视频等形式取样留存，向国有资产管理处（实验室管理办公室）提交督查记录；国有资产管理处（实验室管理办公室）依据督查记录，向有关单位通报督查情况；被督查单位根据整改通知要求积极整改并提交整改报告；督查员根据被督查单位的整改报告，进行现场复查验证。
第12条 督查员须持证上岗，着装符合实验室管理要求。在不影响正常教学科研开展的前提下，督查员有权在任何时间到任何二级单位实验室开展安全督查。督查员有权对检查中发现的违反实验室安全规定的人或事，进行批评、教育和制止。
第13条 督查队伍实行例会制度。学习实验室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讨论督查工作方案；反馈汇集督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并提出相关工作建议等。
第14条 各二级单位、实验室和师生应充分认识实验室安全督查工作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支持配合督查工作开展。
第15条 督查员应积极参加实验室管理、实验室安全方面的培训、讲座活动。
第5章 附则
第16条 学校对表现出色、成绩突出的实验室安全督查员授予“优秀督查员”称号。
第17条 学校向本校退休教职工、研究生和校外专家督查员根据参与督查情况，发放适当劳务酬金。
第18条 学校实验室安全督查情况通报是被督查单位规范实验室安全管理，进行安全整改的依据。对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学校规章制度和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并拒不整改的，视情况对相关责任单位、责任人进行责任追究。
第19条 《北京工商大学实验室安全年度督查报告》是学校评选安全环保示范实验室和实验室安全与环保工作先进个人的参考依据。
